預　鑄　箱　涵　施　工　說　明　書

§預鑄箱涵之製造、搬運及施工悉本法規範辦理。
[一]．製造廠資格：（應具有下列設備）

１．製造設備

預鑄箱涵應在領有預鑄混凝土製造執照之工廠製造，其須據具備之製造設備如下：

（1） 具有精確計量之混凝土配料拌合控制設備。

（2） 混凝土製品養護須有蒸氣養護及噴水養護設備。蒸氣養護應有必備之儀錶。

（3） 具有預鑄箱涵承載壓力試驗機（能量應為破壞重兩倍以上）及混凝土高週波震動設備。

（4） 具有能安全起吊本工程最大預鑄結構物之門型吊車一部以上。

（5） 備有預力導入設備兩套以上。

[二]．製造廠對於預鑄箱涵之設計如有疑問時，必須事前提請工程司解釋，以憑製造。

[三]．本工程預鑄箱涵之施工步驟、施工法及鑄造時間表均須事先徵得甲方之同意辦理，於鑄造過程中，甲方得隨時派員駐廠監造或抽驗。

[四]．混凝土：
（１）混凝土施工除須依照混凝土及鋼筋混凝土施工說明書外，其須補充及修正者應依本說明各條款辦理。

（２）混凝土之２８天抗壓強度每平方公分應不得少於４００公斤。

（３）所用細骨材之細度係數應在２．７至３．２之間。

（４）所用骨材均須質地硬、密緻、耐磨、潔淨、無過長或扁骨材不含有機物及其他有害雜物。

（５）每只箱涵使用之混凝土必取得三個試體，以供抗壓強度試驗。

[五]．製造及養護：

（１）製造工廠須將預鑄箱涵之有關製造細節（如模板、鋼筋、埋設物、開孔、吊裝設置、縱向銜接預留孔、銜接盒、墊片及預力導入計算表等項）繪製詳圖送請工地工程司核定後使可量產。

（２）鋼筋須按照設計尺寸確實配置，並每個交叉點施以電焊固定，焊點之溶渣應徹底清除潔淨。

（３）模具以鋼板製成具耐震堅固及高精密度之鋼模，組立時嚴格要求垂直及水平，並不得因高週波震動而發生變形。

（４）澆灌混凝土之前，應將模具內面確實清理，並塗以脫模劑，不得使用污性油以免污染混凝土表面。

（５）混凝土中經工程司之同意，可加入減水劑以增加混凝土之可塑性，但須由製造廠商提供其應用及其效能資料，應經試驗證明效能，且無害原混凝土、鋼筋及鋼棒，始得使用。

（６）混凝土澆灌完成後，需給予適當之蒸氣養護，養護之溫度每一小時上升２０℃至６５℃為止，６５℃養護時間達４小時以上然後使溫度緩降至４０℃時，始可拆模，並移至噴水養護區，養護一星期以上。

[六]．檢驗：

（１）　程序：箱涵製造完成每五十只（不足五十只以五十只計算）為一批，報請工程司會同抽取一只做試驗，經檢驗合格，該批箱涵可運至工地使用。如第一次不合格時，可抽取二只箱涵試驗，如合格，除第一只不合格箱涵應予廢棄外，該批箱涵可以使用。但二只箱涵仍有不合格時該批箱涵不予驗收。

（２）　全部製品不因已抽驗而解除承包商之責任，其由承包商運至工地之製品，如經發現與本說明有關規定不符者，及其形狀、尺寸與個項規定不符者，概由承包商負責更換補足，不另給價。

[七]．標識

預鑄箱涵須依按裝圖繪製標記於其側璧，說明結構、編號、位置、及製造日期、製造廠明或其商標。

[八]．吊裝及運搬：

（１）預鑄箱涵在養護、拆模、儲放、運輸及按裝各階段應不致受過份應力、歪扭或其它損壞，按裝時預鑄箱涵須適當支撐使能保持正確位置及安全以迄永久性連接完成。

（２）預鑄箱涵之吊裝裝置須有吊裝構件４倍強度，並應顧到斜吊時之影響，吊裝時如有損壞，承包商應負全部賠償責任。

（３）預鑄箱涵之搬運及吊裝，其吊點位置及吊裝設施（吊勾等）應先行計畫配合進行，此費用以包括於單價內，不另給價。

[九]．預力鋼棒：

（１）預鑄箱涵使用之預力鋼棒其材質符合ＣＮＳ９２７２規範規定。

（２）預力鋼棒承包商除需向甲方提繳有關原製造國（廠）之出廠檢驗證明書及進口證明書外，並應以書面通之甲方派員抽樣檢驗，經檢驗合格後方可使用，各種試驗及試驗所需之工料費，均由承包商負責，不另給價。

（３）橫向預力鋼棒規範為ＣＮＳ９２７２、Ｇ３１９２、Ｃ種1號（SBPR-1080/1230），其預力鋼棒，棒身應在製造廠內施加具抗握裏功能，防蝕橡膠合成瀝青層膜（UNBOND PCBAR）規範如附表。
縱向預力鋼棒規範為ＣＮＳ９２７２、Ｇ３１９２、Ｂ種1號(SBPR-930/1080等級以上)
其費用以包括在單價內，不另給價。
（４）預鑄箱涵施預力前，承包商須事先依本說明書第五項第一款之規定提出箱涵之結構計算及施預力計畫書（應詳列材料、機具及施預力方法、次序、錨固之應力、鋼棒伸長量、計算書及相關資料）予甲方，並經甲方認可方得施工，其細節既經核可後，不得再行變更。

〔十〕．施預力：

（１）承包商應用對施預力工法富有經驗且技術優良之技工，單任施預力之工作。
（２）承包商須將每次施預力之千斤頂，壓力讀數及計量之鋼棒伸長量送交工程司核查，如誤差超過５％時，須重行校核，並查究其原因，主管工程司得予核定是否重施預力，此項重施預力工作，承包商必須照辦，不另計價。所有施預力資料應裝訂成冊，標明預鑄箱涵編號，列為驗收繳交文件之一。
（３）為順利完成施預力及錨定工作其所必須之一切特殊機具，千斤頂、油壓機及其它設備等概由承包商自備。

（４）施預力所用之千斤頂及油壓表應經公家機構檢驗校核合格且取得證明者，千斤頂機具應每半年校核一次。施預力時，承包商應具有安全設施，以免預力鋼棒被拉斷或滑脫時產生意外。施預力方法，材料及機具等雖經甲方認可，惟承包商仍須負完善之施工責任。
〔十一〕．預鑄箱涵檢驗法：

（1） 依ＣＮＳ１４１２０規定檢驗。

（2） 預鑄預力混凝土箱涵  檢驗標準

驗收：

1.1成品驗收、檢查與特性試驗，以在預鑄工廠內施行為原

   則，必要時得至工地現場抽驗送試。個項試驗應委託中華
   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認可之試驗室或經CNLA認證，經政

   府立案試驗機構施行。
1.2外觀構造檢查：

   1.2.1每批依附表一規定數量隨機取樣實施外觀構造檢查，

        結果應符合本規範各項之規定。
   1.2.2檢查結果如有任何一座任何一項不合格時，則該批全 

        數均視為不合格。
1.3驗收試驗：經外觀構造檢查合格之箱涵，再依附表一規定 

   數量隨機取樣施行本規範規定之各項特性試驗及檢查，如 

   有任何一座任何一項不合格時，則該批全數視為不合格。
附表一

	每批交貨

數量(座)
	最低抽樣數量(座)

	
	外觀

構造

檢查
	驗收試驗

	
	
	容許外

壓試驗
	鑽心

試驗
	現場抽樣破壞
檢查鋼筋配置
	鋼筋特

性試驗
	氯離子含

量試驗

	50座以下
	5
	1
	0
	0
	0
	0

	~100
	10
	2
	2
	1
	0
	0

	1~200
	20
	4
	4
	2
	1
	1


〔十二〕．工地施工：

（1） 為確保預鑄箱涵製造品質，必須在預鑄工廠直接生產。不得 在工地或其它地點鑄造生產。
（2） 承包商於簽訂合約完成後，配合工地需要，每批製品運至工地前，應由承包商以書面通知甲方會同有關單位派員檢驗，經檢驗合格後始可運進工地。
（3） 預鑄結構物下碎石級配基礎之施工，必須按設計圖嚴格控制其施工品質，須經周詳之測量放樣以確定設計高程及線型，此基礎面並須整平。
（4） 預鑄箱涵於工地拼裝時，為求接合平順，經工地工程司之同意，於基礎上舖設薄層乾拌水泥砂漿於基礎面以資調整，此工料由承包商自行負擔，不另給價。

（5） 相鄰兩只預鑄箱涵於現場銜接施工時，應按圖說規定裝設止水材料，緊密而平順地接合在一起。

（6） 預鑄箱涵的結合應採用預力鋼棒緊結法。其步驟簡述如下：
ａ．於承口上黏貼止水材料。
ｂ．將涵體插口對準承口，並緩緩靠近。
ｃ．將銜接器裝入，再裝入拉桿。
　　（應注意裝入拉桿所需空間約再１．５０ｍ以上）
ｄ．裝上油壓千斤頂，並按所需預力拉緊預力鋼棒。。
ｅ．鎖緊螺絲，摘下油壓千斤頂，抽出拉桿。
ｆ．將承口及插口上的勾縫以防水水泥砂漿（或高性能ＥＰ
　　ＯＸＹ）填充之。
（7） 縱向銜接之預力鋼棒於拖拉時應對角或全部預力鋼棒，同時施加預力，預力施加完成後上緊螺帽，並利用墊片預留孔注入水泥漿於預留孔道，銜接盒之空隙則以１：２水泥漿填滿並抹平，以防止鋼棒生鏽。

（8） 施預力：縱向拉緊預力應按設計強度依本說明書第十項規定辦理。

（9） 依設計圖規定完成箱涵間之勾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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